
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区域（宜丰县体育馆免费低收费开放）绩效目标自评表

（2023年度）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

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体育总局 地方财政部门 宜丰县财政局

地方主管部门 宜丰县教育体育局 资金使用单位 宜丰县体育发展中心

资金投入情况

（万元）
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

预算执行率

（B/A×100%)
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年度资金总额： 42.51 40.01 94% 10 9
部分资金下达太晚，收回待下

年度重新预算下达

 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 40.47 37.97 94% -

       地方资金 -

        其他资金 2.04 2.04 100% -

资金管理情况

情况说明 分值 得分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

分配科学性
资金分配合理、科学，有明确的依

据，按照资金下达的文件分配
6 6

下达及时性 部分资金下达太晚 6 5

拨付合规性
资金拨付按照既定的要求和项目进

度进行，合规合理
6 6

使用规范性 资金使用规范，保障了项目顺利实

施
6 6

执行准确性
资金能够按照项目进度及时准确地

执行拨付
6 6

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绩效管理的跟踪到位 5 5

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资金支出及时，确保了正常的运转 5 5

小计 40 39

总体

目标

完成

情况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促进宜丰县体育馆进一步做好向社会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 ，提升

宜丰县体育馆公共服务水平和运营管理水平 ，完善配套基础设

施，组织更多全民健身活动，提高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积极性，有

效解决健身去哪儿的问题，提升人民群众身体素质。

宜丰县体育馆更新了吸音设施、装修了体适能训练房，更换了篮球

场GPU，全年对外开放346天，平均每天免费开放时间达到7小时，全

年接待人次达到5万人以上，举办公益性赛事活动10余场。促进了宜

丰县体育馆进一步做好向社会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 ，提升了宜丰县

体育馆公共服务水平和运营管理水平，完善了配套基础设施，组织

了更多全民健身活动，提高了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积极性，有效解决

了健身去哪儿的问题，提升了人民群众身体素质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全年实际   

完成值
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产

出

指

标

数量指标

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

的健身场地总面积
≥8000平方米 9333.25平方米 4 4

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体育场馆数 ≥1个 1个 4 4

全年免费或低收费对外开放天数 ≥330天 346天 4 4

举办公益性赛事活动 ≥4场次/年 10场次/年 4 4

质量指标
体育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率 ≥80% 95% 4 4

补助发放准确率 ≥90% 98% 4 4

时效指标
免低开放及时率 ≥80% 98% 3 3

项目支出及时率 ≥80% 95% 3 3

成本指标 丙类体育馆补助标准 ≥37.97万元/个 40.01万元/个 4 4

效

益

指

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

提升人民群众身体素质 ≥80% ≥80% 4 4

促进群众体育可持续发展 ≥80% ≥80% 4 4

促进群众体育健身活动开展 ≥80% ≥80% 4 4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度 ≥90% 95% 4 4

小计 50 50

总分 100 98


